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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建设地点

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
总投资额
（万元）

本次安排
资金（万
元）

受益总
户数
（户）

受益总
人口数
（人）

受益脱
贫困户
数

（户）

受益脱
贫人口
数

（人）

项目对应的脱贫绩效指标贡献情况
（绩效总体目标）

群众参与和联农带农机制
实施单
位

主管部
门

备注（镇）
名称

行政

村名

合计 10000 1286 12883 50037 4528 17933

1
隆安县
华侨管
理区

2024年隆安县农产品加工示

范园（三期）

总建筑面积44903.29平方米,其中地上
建筑44331.64平方米(包括冷库 
22956.16平方米、生产综合楼 
17373.94平方米、工厂间休楼 
4001.54 平方米),地下室 571.65平方米

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:1.建筑工程、电

气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智能化工程、
消防工程、电梯等；2.室外道路工程

、总平给排水工程、总平电气工程、
总平智能化工程等；3.制冷设备。

10000 1286 12883 50037 4528 17933

总建筑面积44903.29平方米,其中地上
建筑44331.64平方米(包括冷库 
22956.16平方米、生产综合楼 
17373.94平方米、工厂间休楼 
4001.54 平方米),地下室 571.65平方米
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:1.建筑工程、电

气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智能化工程、
消防工程、电梯等；2.室外道路工程

、总平给排水工程、总平电气工程、
总平智能化工程等；3.制冷设备。预
计受益群众12883户50037人，其中脱
贫户4528户17933人。

项目建成，可以带动周边乡镇20万亩

以上的水果种植及水果加工，拓宽水
果的销售渠道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
。项目正常运营后，可提供就业岗位
250-300人，实现就业稳定收入，人
均增收10000元。

广西隆
安公共
投资有
限公司

县农业
农村局
、县委
组织部

本批资金安排1286万元，安排70万元/村。其
中：1.丁当镇红阳村、华岳村、俭安村、联合
村、乔联村、森岭村、英敏村各70万元，定坤
村20万元；2.都结乡都结社区、更明村、吉隆

村、林利村、陇割村、念潭村、欧里村、平荣
村、平养村、普权村、三乐村各70万元，天隆

村6万元。

2 各乡镇
各村
（社
区）

2024年隆安县各乡镇乡村建

设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

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，鼓励脱贫户、
监测帮扶户通过就业，获得家庭稳定
收入。

3120 458 2006 2006 2006 2006

开发公益性岗位，解决脱贫户、监测
帮扶户稳定收入问题。预计受益群众
2006户2006人，其中脱贫户2006户
2006人。

开发公益性岗位，帮助脱贫户、监测
帮扶户获得稳定收入。

各乡镇
人民政
府

县农业
农村局

2024年6-7月补助

3 各乡镇
各村
（社
区）

2024年隆安县各乡镇学校乡

村建设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

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，鼓励脱贫户、
监测帮扶户通过就业，获得家庭稳定
收入。

312 60 141 141 141 141

开发公益性岗位，解决脱贫户、监测
帮扶户稳定收入问题。预计受益群众
141户141人，其中脱贫户141户141人
。

开发公益性岗位，帮助脱贫户、监测
帮扶户获得稳定收入。

各乡镇
人民政
府

县教育
局

2024年6-7月补助

4 布泉乡 龙会村
布泉乡龙会村口至龙会小学
屯路

新建屯路长70米，宽4.5米，厚度0.18
米，两边各0.5米排水渠，新建挡土

墙350立方米。

52 41.6 134 519 54 217

新建屯路长70米，宽4.5米，厚度0.18
米，两边各0.5米排水渠，新建挡土
墙350立方米。解决农户出行问题，

提高群众满意度，受益群众134户519
人，其中脱贫户54户217人。

解决农户出行问题，提高群众满意度
。

布泉乡
人民政
府

县农业
农村局

5 布泉乡 龙会村
隆安县布泉乡龙会村龙会屯
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

建设3个16m³/d泵站，铺设管网总长
度4544米，其中DN300管808米，
DN200管426米，PVC110入户管1350
米，PE110压力管1960米，检查井42
座。

176.23 131.4 134 519 54 217

建设3个16m³/d泵站及排污配套管

网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提高群众满
意度，受益群众134户519人，其中脱
贫户54户217人。

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提高群众满意度
。

布泉乡
人民政
府

县农业
农村局

投资额在100万以上的项目，原则上由县级部门

实施，因该项目列入布泉乡龙会村龙会屯的乡
村振兴示范点项目，考虑到项目的整体推进，
确定由布泉乡人民政府实施。


